附件：
2013年福建省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计划申报表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专业名称
	申报计划
	备注

	1
	
	
	

	2
	
	
	

	3
	
	
	

	4
	
	
	

	5
	
	
	

	6
	
	
	

	7
	
	
	

	8
	
	
	


注：1.与中职学校分段组织教学举办五年制高职的专业须在备注栏注明中职学校。

2.本表请于4月15日前报送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电话：0591-87091426,

传真：0591-87856479, 电子信箱：fjsyjh@163.com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3年4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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